
第二节  契税法 

概述 

契税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为征税对象，向产权承受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 

一、纳税人 

契税的纳税义务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人。 

二、征税范围 

契税征税对象为发生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权属转移的土地和房屋。 

具体征税范围 内容 

1.土地使用权出让 【提示】区别土地增值税 

2.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提示】包括出售、赠与、互换，但不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的转移 

3.房屋买卖 （1）以作价投资（入股）、偿还债务等应交付经济利益的方式转移土地、房屋权属

的，参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出售或房屋买卖确定契税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等 

（2）以划转、奖励等没有价格的方式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参照土地使用权或房

屋赠与确定契税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等 

【提示】以自有房产作股投入本人经营企业，免纳契税 

4.房屋赠与 继承 法定继承 不征 

非法定继承 受赠人纳

契税 赠与 

【链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变更土地、房屋权属的免征契税 

以获奖方式取得房屋产权 

5.房屋互换 所互换的土地使用权、房屋的价格差额（谁掏钱谁交税） 

互换价格相等时，免征契税；不等时，由多交付货币、货物、无形资产或其他经济

利益的一方缴纳契税 

6.其他情形 下列情形发生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的，承受方应当依法缴纳契税： 

（1）因共有不动产份额变化的。 

（2）因共有人增加或者减少的。 

（3）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监察机关出具的监察文书等因素，

发生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的 

三、税率 

契税实行 3%～5%的幅度税率。 

【提示】具体执行税率，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3%～5%的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四、计税依据（不含增值税） 

具体情形 计税依据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承受人为取得该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全部经济利益 

2.土地使用权转让 权属转移合同确定的价格 

3.房屋买卖 

4.土地使用权赠与、房屋赠与 参照市场价核定 

5.房屋互换、土地使用权互换 等价互换，免征契税 

不等价互换，差额征税 

6.划拨土地使用权后 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

权，经批准改为出让方式重

新取得该土地使用权的 

由该土地使用权人以补缴的土地出让

价款为计税依据缴纳契税 

先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

权，后经批准转让房地产，

划拨土地性质改为出让的 

承受方应分别以补缴的土地出让价款

和房地产权属转移合同确定的成交价

格为计税依据缴纳契税 

先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 承受方应以房地产权属转移合同确定



权，后经批准转让房地产，

划拨土地性质未发生改变的 

的成交价格为计税依据缴纳契税 

7.土地使用权及所附建筑物、构

筑物等（包括在建的房屋、其他

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附着物）

转让的 

 计税依据为承受方应交付的总价款 

 8.土地使用权出让的 计税依据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

青苗补偿费、征收补偿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实物配建房屋等应

交付的货币以及实物、其他经济利益对应的价款 

9.房屋附属设施（包括停车位、

机动车库、非机动车库、顶层阁

楼、储藏室及其他房屋附属设

施） 

与房屋为同一不动产单元的 计税依据为承受方应交付的总价款，

并适用与房屋相同的税率 

与房屋为不同不动产单元的 计税依据为转移合同确定的成交价

格，并按当地确定的适用税率计税 

10.承受已装修房屋的 应将包括装修费用在内的费用计入承

受方应交付的总价款 

 

【例题·多选题】甲企业在 2008 年得到政府无偿划拨来的一处房产，2023年补办该房产的土地使用权出让

手续、缴纳土地出让金后获得土地使用权，甲企业将房产连同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企业。以下说法正确的有

（    ）。 

A.甲企业补办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缴纳土地出让金时应缴纳契税 

B.甲企业将房产转让给乙企业应缴纳增值税、城建税 

C.甲企业将房产转让给乙企业应缴纳土地增值税 

D.乙企业取得甲企业转让的房产应缴纳契税 

答案：ABCD 

 

五、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 

应纳税额＝计税依据×税率 

六、税收优惠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免征契税： 

1.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事单位承受土地、房屋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和军事设施的。 

2.非营利性的学校、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养老、救

助。 

3.承受荒山、荒地、荒滩土地使用权，并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 

4.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变更土地、房屋权属。 

5.夫妻因离婚分割共同财产发生土地、房屋权属变更。 

6.法定继承人通过继承承受土地、房屋权属。 

7.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免税的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承受土地、房屋权属。 

8.城镇职工按规定第一次购买公有住房。 

9.外国银行分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改制为外商独资银行（或其分行）， 

改制后的外商独资银行（或其分行）承受原外国银行分行的房屋权属。 

10.军队离退休干部住房由国家投资建设，军队和地方共同承担建房任务，其中军队承建部分完工后应逐步

移交地方政府管理，免征军建离退休干部住房及附属用房移交地方政府管理所涉及的契税。 

11.对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接受相关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借款方以土地使用权、房屋所

有权抵充贷款本息。 

12.财政部从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无偿划转了部分资产（包括现金、投

资、固定资产及随投资实体划转的贷款）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公司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其组建时的资本金。上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按财政部核定的资本金

数额， 接收上述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免征契税。  



13.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决定撤销的金融机构及其分设于各地的分支机构，包括被依法撤销的商业银行、信

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在清算过程中催收债权时，接收债务方

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所发生的权属转移免征契税。 


